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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實施校際選課，以各大學及獨立學院之各系所為範圍，並以合作互惠交換選課為原則。 

二、 校際選課應以本校各系所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 

三、 本校學士班學生向外校校際選課應於每學期註冊選課時一次同時辦理，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

數最高以六學分為限，延畢生、跨校交換、跨校輔系、跨校雙主修、跨校學分學程，不在此

限。 

研究生校際選課學分數，由相關系所主管核定。 

四、學生校際選課應填具校際選課單辦理選課手續，如未按照本校規定完成選課登記手續者，其

成績不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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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際選課單（本校生用）（請至教務處網頁－表單下載，逕行下載使用） 

 

1、學生至教務處網頁下載校際選課
單（本校生用） 

2、填寫完整，送所屬單位主管核章 

※依所選課程屬性： 
必修、選修及自選課程由所屬
學系系主任簽章 
教育學程課程由師培中心主管
簽章 
通識課程由通識中心主任簽章 

3、送教學組簽章 

申請表送開課學校相關單位核章 

完成簽章的校際選課單於本校規定

時間內送回教學組完成選課 


